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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 要 論 文 導 讀 ○3   
 

 

薪資所得不准實額減除費用是否違憲 
─釋字第七四五號解釋評析 
 
編目：公法 
 

出處 月旦法學雜誌，第 263 期，頁 200~205 

作者 陳清秀教授 

關鍵詞 
薪資所得、量能課稅原則、客觀淨額所得原則、必要費用扣除、違憲審

查 

摘要 

執行業務所得者於計算客觀淨額所得時，可以採取費用實額扣除或概算

費用扣除兩種方式，薪資所得者僅能以薪資所得特別扣除額之固定金額

扣除而不准實額扣除。此項差別待遇過度犧牲量能課稅原則，欠缺符合

事物之本質的正當理由，且未考量不同薪資所得者間之必要費用差異，

對於因工作必要須支出顯然較高之必要費用者，確會產生適用上之不利

差別待遇結果，致有違量能課稅所要求的客觀淨值原則。現行法對於薪

資所得者於計算所得時，僅能以薪資所得特別扣除額之「固定金額扣除」

費用，以統一固定金額擬制費用，違反平等原則。 

重點整理 

本案爭點 薪資所得不准實額減除費用是否違憲 

解評 

一、 問題之提出 

(一)所得稅法第 14 條第 1 項第 3 類第 1 款及第 2 款關

於薪資所得之計算規定（下稱「系爭規定一」）及

第 17 條第 1 項第 2 款第 3 目之 2 關於薪資所得特

別扣除額規定（下稱「系爭規定二」），僅許薪資

所得者就個人薪資收入，減除定額之薪資所得特

別扣除額，而不許薪資所得者於該年度之必要費

用超過法定扣除額時，得以列舉或其他方式減除

必要費用。 

(二)其立法目的，乃是考量我國每年薪資所得申報戶

數已達 500 萬戶以上，遠多於執行業務所得申報

戶數，如主管機關對個案之薪資所得均須逐一認

定，其行政成本將過於龐大。若採與必要費用額

度相當之定額扣除法，使薪資所得者無須設置個

人帳簿或保存相關憑證，即得直接定額扣除其必

要費用，主管機關亦無須付出審查之勞費，當可

簡化薪資所得者之依從成本及國家之稽徵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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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點整理 解評 

（財政部 102 年 11 月 4 日台財稅字第 10200147460

號函）。 

(三)是以系爭規定只採定額扣除，除有減輕薪資所得

者稅負之考量外，係為求降低稅捐稽徵成本，亦

即基於稽徵經濟原則而為規定，其目的尚屬正

當。是否違反課稅平等原則而違憲尚有爭議。 

二、 釋字第 745 號解釋 

(一)系爭所得稅法規定，「與憲法第 7 條平等權保障之

意旨不符，相關機關應自本解釋公布之日起二年

內，依本解釋之意旨，檢討修正所得稅法相關規

定。」 

(二)其解釋理由指出： 

1.所得稅法對於執行業務所得之計算，採實額減

除成本及必要費用方式（下稱實額減除）；就薪

資所得之計算，則未容許列舉減除超過法定扣

除額之必要費用，且以單一額度特別扣除額方

式，一體適用於全部薪資所得者（下稱定額扣

除），不僅形成執行業務所得者與薪資所得者間

之差別待遇，亦形成薪資所得者間之差別待遇。

2.本於量能課稅原則，所得課稅應以收入減除成

本及必要費用後的客觀淨值，而非所得毛額，

作為稅基。此項要求，於各類所得之計算均應

有其適用。定額扣除額為必要費用之總額推

估，亦應符合上開要求。主管機關考量薪資所

得者與執行業務所得者是否為自力營生之不

同，固得就各自得減除之必要費用項目及最高

額度等為合理之不同規範。 

3.現行法令為兼顧稅捐稽徵成本之降低與量能課

稅原則，准許執行業務所得者得按必要支出項

目及額度減除必要費用，以計算執行業務所得。

4.兩相對照，系爭規定一及二關於薪資所得之計

算，僅許定額扣除，而不許薪資所得者於該年

度之必要費用超過法定扣除額時，得以列舉或

其他方式減除必要費用，形成顯然之差別待

遇。此項差別待遇，與薪資所得者之是否為自

力營生並無必然關聯。 

5.又現行單一定額之薪資所得特別扣除額規定，

未考量不同薪資所得者間之必要費用差異，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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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點整理 解評 

於簡化，對於因工作必要，須支出顯然較高之

必要費用者，確會產生適用上之不利差別待遇

結果，致有違量能課稅所要求的客觀淨值原

則。在此範圍內，系爭規定一及二之差別待遇

手段與其目的之達成間欠缺合理關聯，而與憲

法第 7 條平等權保障之意旨不符。 

三、 評析  

(一)量能課稅原則，作為違憲審查標準 

釋字第 565 號解釋理由書即指出：「依租稅平等原

則納稅義務人固應按其實質稅負能力，負擔應負

之稅捐。」隱含量能課稅之租稅平等原則。本件

解釋則首度正式以「量能課稅原則」與「客觀淨

額所得原則」作為所得稅法課稅規定是否違憲的

審查標準，可以發揚租稅正義的基本價值理念。

(二)薪資所得者與執行業務所得者立於公平待遇 

1.執行業務者相關必要費用支出甚多，得採取實

額扣除方式，以計算其客觀淨額所得。薪資所

得者採取具有固定金額之「概算費用扣除」方

式，計算所得額。然而現行各行業勞工，投入

之成本費用差距極大或必須自己吸收負擔相關

工作成本費用，一旦被歸類屬於薪資所得者，

勢必無法實額費用扣除，而產生虛增大量課稅

所得之不合理現象。 

2.按執行業務所得者於計算客觀淨額所得時，可

以採取費用實額扣除方式，或概算費用扣除兩

種方式。但薪資所得者於計算所得時，則僅能

以薪資所得特別扣除額之固定金額扣除，相當

於概算費用扣除，而不准實額扣除。兩相比較，

對於薪資所得者而言，如果實際費用支出超過

固定金額時，將導致變相以「收入」為所得課

稅，而不是以「淨額所得」課稅，負擔較重之

稅負，對於薪資所得者不公平，而有違憲法上

平等原則。 

3.此項差別待遇過度犧牲量能課稅原則，欠缺符

合事物之本質的正當理由，因此，薪資所得者

如果在課稅年度的必要費用支出，超過法定薪

資所得特別扣除額時，應得以列舉或其他方式

減除必要費用，以維持稅法上課稅公平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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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點整理 解評 

(一) 相同薪資所得者間，不同行業及不同所得額之勞

工，其需投入之成本費用不同，系爭規定以統一

固定金額擬制費用，違反平等原則 

1.在稅法上，稅捐平等原則有「水平的平等」與

「垂直的平等」二者。水平的平等要求「相同

地位的人應被相同對待」，相同的經濟上給付能

力者，應負擔相同的稅捐負擔。垂直的平等要

求不同的支付能力者，則負擔不同的稅負。換

言之，應按照國民彼此間不同的給付能力為相

異之稅捐，即所謂「量能課稅」原則。 

2.現行法對於薪資所得者於計算所得時，僅能以

薪資所得特別扣除額之「固定金額扣除」費用，

未考量不同薪資所得者間之必要費用差異，過

於簡化，對於因工作必要，須支出顯然較高之

必要費用者，確會產生適用上之不利差別待遇

結果，致有違量能課稅所要求的客觀淨值原則。

(二) 課稅規定應順應勞動市場多元化發展趨勢 

以實報實銷扣除其成本費用，以核實認定所得課

稅，亦即稅法上課稅所得之計算規定，可以配合

勞動市場多元化發展需要，有助於勞動市場提供

勞務型態多元化的健全發展，也有利於產業經濟

活動的多元化發展。 

(三) 准予實額費用扣除，有利於國家學術研究發展與

專業領域發展 

黃瑞明大法官之協同意見，認為課稅法制應融合

產業發展面向之觀點，可謂採取法理學上所謂「結

果（後果）導向之法律解釋方法」，以展望未來提

升人類福祉，作為憲法解釋應考慮之重要因素，

類似法哲學家德沃金教授所提倡「法律之整全興」

理論，值得重視。 

(四) 違憲審查標準 

本件違憲審查標的涉及租稅法令，大法官採取「合

理審查標準」：「此等分類及差別待遇，涉及國家

財政收入之整體規劃及預估，固較適合由代表民

意之立法機關及擁有財政專業能力之相關行政機

關決定。惟其決定仍應有正當目的，且其分類與

目的之達成間應具有合理關聯，始符合量能課稅

要求之客觀淨值原則。」並具有下述特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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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點整理 解評 

1.舉證責任移轉 

聲請人「釋明」其憲法上權利（平等權）遭受

侵害後，便將舉證責任移轉相關機關負擔，而

因相關機關未能證明系爭規定「合憲」，乃作成

「違憲」之宣告。 

2.「限制較少的侵害手段」之審查 

關於費用扣除問題，發現確實存在有對於平等

權之「限制較少的侵害手段」，立法者疏忽未予

以考量，因此宣告違憲。 

(五) 課稅權限之行使，應符合憲法人權保障精神 

釋字 745 號解釋：「為貫徹租稅公平原則，合理分

配國家稅賦負擔，相關機關應併通盤檢討現行法

令有關不同所得之歸類及各類所得之計算方式是

否合理、得減除之成本及直接必要費用（含項目

及額度）是否過於寬泛、各職業別適用之不同費

用標準是否應有最高總額限制，尤其各項租稅優

惠措施是否過於浮濫，併此指明。」政府為獲得

國家財政收入的需要，不能僅單方要求薪資所得

者這個群體犧牲奉獻，以致違反課稅公平原則，

而應普遍的公平課稅。 

(六) 未來展望 

1.薪資所得者應得准予自由選擇「實額扣除」或

「定額扣除」，以兼顧稽徵效率與課稅公平。 

2.德國所得稅法規定薪資收入扣除必要費用後才

是薪資所得，亦即其收入超過其必要費用之餘

額，為非獨立勞動所得，准予其必要費用「實

額扣除」。 

其必要費用乃是基於勞動關係之原因所發生之

各項支出，亦即為取得、確保及維持薪資所得

所發生之各項費用，包括： 

(1)勞工由於執業上關係而發生雙重的家庭生計

之必要的額外支出負擔。 

(2)工作手段之費用，例如：工作工具以及典型

工作制服。 

(3)在住宅與工作地點間之交通費用採概算費用

扣除。 

如果未主張必要費用或較低的必要費用時，則

至少可扣除必要費用之概算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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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題趨勢 薪資所得未許實額減除費用是否違憲？ 

延伸閱讀 

一、黃源浩，〈綜合所得、分類所得與量能課稅－評司法院大法官釋字

第 745 號〉，《月旦裁判時報》，第 59 期，頁 19-26。 

二、蔡維音，〈綜所稅扣除額所涉及之憲法法益〉，《月旦裁判時報》，

第 59 期，頁 13-18。 

三、柯格鐘，〈論稅捐正義的追尋：從憲法平等原則到稅法量能課稅原

則的路徑〉，《國立臺灣大學法學論叢》，第 45 卷特刊，頁 1229-1304。
 

※延伸知識推薦，都可在最多法學資源的【月旦法學知識庫】

www.lawdata.com.tw 立即在線搜尋！ 
 
 

 
 
 
 
 
 
 
 
 
 
 
 
 
 
 
 
 
 
 
 
 
 
 
 
 
 
 
 
 
 
 
 

 
 
 
 
 

 


